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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基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同）日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预计 2021

年将与以下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内容涉及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燃料及动力、接受劳务、
租赁等，预计总金额为 48,085.05 万元，涉及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租赁等，预计
总金额为 226,147.50 万元。

2020 年公司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燃料及动力、接受劳务、租赁总金额 40,279.86 万元，向
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总金额 197,233.67 万元。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关联董事姚锦龙、姚俊卿、姚锦丽
回避表决， 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前述事宜，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对此议案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1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 联 交 易

内容
关 联 交 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万元 ）

截 至 披 露 日
已 发 生 金 额
（万元）

2020 年发生
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建华建材（山西 ）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3,600.00 538.08 1,256.39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3,600.00 243.22 924.75

山西聚丰煤矿机械修造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630.00 1,180.70 11,961.32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焦炭 市场价 5.74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80.00 178.02 69.24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300.00 576.07 4,408.06

山西美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05.59

山西宏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30.00 5.71 10.64

昆明哈达谷经贸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00.00 88.38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10.00 16.38 229.08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500.00

小计 12,050.00 2,738.18 19,059.19

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和动
力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蒸汽 市场价 7,500.00 1,036.84 3,206.44

清徐县宏锦泉供水有限公司 水 市场价 3,500.00 376.87 1,236.60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10.00 1.49 2,524.91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价 3,447.25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300.00 32.46 619.55

山西晋美清洁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电 协议价 1,300.00 227.31

小计 12,610.00 1,674.97 11,034.75

向关联人销
售 商 品 、 产
品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蒸汽 市场价 13,500.00 1,412.22 5,352.37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化副 市场价 1,300.00 426.53 1,143.90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4,100.00 735.33 1,768.08

清徐县宏锦泉供水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200.00 34.28 133.77

山西宏良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化副 市场价 3.85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富氢气 市场价 127.11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0.66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煤 市场价 18,518.86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焦炭 市场价 176,200.00 29,677.97 151,145.41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价 4,600.00 1,060.40 4,459.84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煤 市场价 5,887.98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1.00 0.13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3,000.00 154.00 307.22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1,100.00 103.06 967.30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价 70.00 2.80 296.45

山西美锦洁净能源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价 1,000.00 292.62 888.66

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价 400.00 1.55 362.04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510.00 50.33 381.43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150.00 32.53 110.86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价 30.00 16.01 25.81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化副 市场价 200.00 2,704.28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煤 市场价 6,000.00

山西美锦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
司 电 市场价 30.00 4.02 30.61

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610.00 149.70 551.82

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价 700.00 175.82 615.91

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天然气 市场价 156.38

山西晋美清洁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瓦斯 市场价 1,100.00 19.62

小计 224,801.00 34,348.97 195,940.60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250.00 52.82 197.20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40.00 0.53 22.97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100.00 42.26 168.04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托管费 协议价 250.00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520.00 140.40 489.68

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1.00 0.09 0.26

建华建材（山西 ）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160.00 37.44 138.65

清徐泓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19.16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10.00 2.45 7.11

小计 1,081.00 275.99 1,293.07

向关联人提
供租赁

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 租赁费 协议价 265.50 20.35

小计 265.50 20.35 0.00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装卸费 市场价 4,550.00 831.84 2,677.87

深圳市景誉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120.00 73.71 104.23

唐山唐钢美锦物流有限公司 运费 市场价 11,000.00 1,242.43 6,528.91

山西美锦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费 协议价 1,200.00 189.87 855.01

清徐泓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6,500.00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服务费 协议价 1.61

小计 23,370.00 2,337.85 10,167.63

接受关联人
提供租赁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费 市场价 55.05 13.74 18.29

小计 55.05 13.74 18.29

合计 274,232.55 41,410.00 237,513.53
（三） 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联人 关 联 交 易 内

容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万元）

2020 年 交
易金额 （万
元）

实际发 生额
占同类 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材
料

建华建材（山西 ）有限公司 材料 71.00 1,256.39 0.17 1,669.56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软化水 880.00 924.75 0.12 5.09

山西聚丰煤矿机械修造有 限公
司 材料 12,000.00 11,961.32 1.59 -0.32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焦炭 36,000.00 5.74 0.00 -99.98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材料 69.24 0.01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材料 3,300.00 4,408.06 0.59 33.58

山西美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材料 50.00 105.59 0.01 111.18

山西宏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 0.00 10.64 0 100.00

昆明哈达谷经贸有限公司 材料 0.00 88.38 0.01 100.00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材料 160.00 229.08 0.03 43.18

小计 52,461.00 19,059.19 2.53 -63.67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燃 料
和动力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电 280.00 0.00 0 -100.00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蒸汽 3,700.00 3,206.44 8.47 -13.34

清徐县宏锦泉供水有限公司 水 2,000.00 1,236.60 3.27 -38.17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电 3,300.00 2,524.91 6.67 -23.49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煤气 4,350.00 3,447.25 9.1 -20.75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电 950.00 619.55 1.64 -24.32

小计 14,580.00 11,034.75 29.14 -26.38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商 品 、
产品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蒸汽 7,200.00 5,352.37 0.42 -25.66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化副 1,500.00 1,143.90 0.09 -23.74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电 630.00 1,768.08 0.14 180.65

清徐县宏锦泉供水有限公司 电 130.00 133.77 0.01 2.90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富氢气 20.00 127.11 0.01 535.55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材料 0.66 0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煤 10,800.00 18,518.86 1.45 71.47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焦炭 210,180.00 151,145.41 11.83 -28.09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煤气 2,240.00 4,459.84 0.35 99.10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煤 12,100.00 5,887.98 0.46 -51.34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材料 110.00 307.22 0.02 179.29

山西宏良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化副 780.00 3.85 0 -99.51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电 1,030.00 967.30 0.08 -6.09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煤气 90.00 296.45 0.02 229.39

山西美锦洁净能源有限公司 煤气 600.00 888.66 0.07 48.11

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 限公
司 煤气 700.00 362.04 0.03 -48.28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电 300.00 381.43 0.03 27.14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电 100.00 110.86 0.01 10.86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煤气 50.00 25.81 0 -48.38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化副 230.00 2,704.28 0.21 1,075.77

山西美锦蓝焰煤层气有限 责任
公司 电 35.00 30.61 0.0 -12.54

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电 570.00 551.82 0.04 -3.19

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煤气 615.91 0.05 100.00

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天然气 315.00 156.38 0.01 -50.36

小计 249,710.00 195,940.60 15.33 -21.53

向 关 联 人
提供劳务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服务费 500.00 197.20 8.45 -60.56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服务费 20.00 22.97 0.98 14.85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服务费 180.00 168.04 7.2 -6.64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托管费 285.00 250.00 10.71 -12.28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服务费 1,070.00 489.68 20.98 -54.24

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 限公
司 服务费 20.00 0.26 0.01 -98.70

建华建材（山西 ）有限公司 服务费 60.00 138.65 5.94 131.08

清徐泓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服务费 19.16 0.82 100.00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费 20.00 7.11 0.3 -64.45

小计 2,155.00 1,293.07 55.4 -40.00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务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装卸费 2,530.00 2,677.87 2.28 5.84

深圳市景誉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费 104.23 0.09 100.00

唐山唐钢美锦物流有限公司 运费 6,050.00 6,528.91 5.55 7.92

山西美锦矿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
司 服务费 875.00 855.01 0.73 -2.28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服务费 1.61 0 100.00

小计 9,455.00 10,167.63 8.64 7.54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租
赁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租赁费 18.29 18.29 2.43 0.00

小计 18.29 18.29 2.43 0.00

合计 328,379.29 237,513.53 -27.67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名称：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海港创业园 1 号楼
注册资本：39,88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姚俊良
经营范围：焦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机械电气设备、金属材料、非金属

矿及制品、金属矿石、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的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汽车
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6,123,477.17 万元， 净资产
2,912,071.92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133,583.25 万元，净利润 54,784.62 万元。

2、关联关系：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二）名称：建华建材（山西）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吕梁市交城县段村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杰
经营范围：生产与销售：商品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砌块、水泥电杆及其铁附件、预应力混凝

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砼预制构件并提供相应售后技术咨询服务；生产与销售各类水泥制
品；水泥制品、砼预制构件安装、技术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1,871.45 万元，净资产 16,831.14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61,925.91 万元，净利润 4,929.22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三）名称：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交城县夏家营镇王明寨村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俊斌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蒸汽的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52,176.41 万元，净资产 -4,433.37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3,217.09 万元，净利润 -2,073.03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曾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四）名称：山西聚丰煤矿机械修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东于镇中高白村 307 国道南 1 号 A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四德
经营范围：煤矿机电产品、防爆电气产品及配件、支护材料、门窗的制造、销售，锅炉、压力

容器设备、除尘环保设备、橡胶制品、矿山专用设备、液压设备、起重设备、建筑材料、仪器仪表、
阀门、铝材的销售，煤矿机电设备修理及井上井下设备安装，机电设备修理、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60,289.82 万元，净资产 25,873.61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0,983.75 万元，净利润 2,963.56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五）名称：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太原市阳曲县东黄水镇故县村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永宽
经营范围：洗煤、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煤炭的销售、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56,545.46 万元，净资产 -44,448.29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42,891.07 万元，净利润 28,916.91 万元。
2、关联关系：同一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六）名称：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东于镇西高白村 307 国道南 1 号
注册资本：58,88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过发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钢铁轧制，其他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销售，金属结构及其构件、

建材经销，电器机械修理（除汽车修理），道路货物运输，冶金技术服务；氧气、氮气生产、供应、
销售。铁矿开采、精选、销售，废钢的收购，货物进出口业务，石灰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686,007.30 万元，净资产 271,750.11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704,075.06 万元，净利润 16,148.48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七）名称：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东于村东边道 1 号
注册资本：1,8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海林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的制造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6,486.56 万元，净资产 -145.21 万

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6,340.55 万元，净利润 170.16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八）名称：清徐县宏锦泉供水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美锦大街 2 号贯中大厦 402 号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贾晋才
经营范围：供企业生产用水，天然水的收集与供应，自来水、再生水的销售及管道输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6,971.00 万元，净资产 26,693.36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3,756.66 万元，净利润 2,593.22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九）名称：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太原市清徐县吴村
注册资本：64,574.424532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峰
经营范围：集装箱的仓储、装卸服务；批发零售煤炭、焦炭、生铁、钢材、建材、矿产品、工矿

设备及配件（以上需前置审批的除外）；从事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品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53,127.3 万元，净资产 -4,248.9 万
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6,255.31 万元，净利润 12.17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十）名称：山西美锦洁净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夏家营村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过发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力（高炉煤气发电）与蒸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1,130.38 万元，净资产 -3,773.73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0,868.43 万元，净利润 55.56 万元。
2、关联关系：集团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十一）名称：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吕梁市交城县夏家营镇段村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春柱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矿渣微粉、混凝土掺合料、水泥制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6,307.51 万元，净资产 -4,503.07 万

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6,066.92 万元，净利润 109.97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十二）名称：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省交城县王明寨村西（夏家营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孝全
经营范围：电力供应、电力业务：电力生产供应、热力生产与销售及相关业务；电力销售与

售电相关业务；提供电力支持技术咨询服务、供热、供水、供蒸汽、供冷、运营维护；粉煤灰及相
关产品生产与销售；自有普通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30,119.02 万元，净资产 77.98 万
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89,089.65 万元，净利润 3,107.28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十三）名称：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经济开发区盛锦路与银通路交叉口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于建福
经营范围：生产 2- 肼基 -4- 甲基苯并噻唑、三环唑及制剂、N- 烯丙基 -O- 异丁基硫代

氨基甲酸酯、甲氧基乙酸、2- 氨基 -4- 甲基苯并噻唑；副产氨水、盐酸、氯化钠、硫酸铵；化工原
料及产品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6,111.06 万元，净资产 22,659.49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5,412.43 万元，净利润 7,181.90 万元。

2、关联关系：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十四）名称：山西美锦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马峪乡仁义村丁家园一巷 6 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军
经营范围：煤层气地面开采，煤矿瓦斯治理技术咨询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891.03 万元，净资产 507.99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00.5 万元，净利润 -460.84 万元。
2、 关联关系： 集团企业的联营企业，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十五）名称：山西美锦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太原市清徐县文源路中段贯中大厦 7 层
注册资本：61,68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星华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矿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80,784.22 万元，净资产 61,454.67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855.01 万元，净利润 -17.15 万元。
2、关联关系：同一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十六）名称：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牛家寨村北 2 号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白卫平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的加工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7,950.20 万元，净资产 824.18 万

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3,189.29 万元，净利润 -1,987.24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十七）名称：唐山唐钢美锦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河北省唐山市滦县司家营循环经济园区（古马镇张边庄村南）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勇
经营范围：铁路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普通货物（煤炭、焦炭、矿石、矿粉、木材、钢材、建材）仓

储、装卸、运输；普通货物公路运输、国内货物代理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物流包装及辅助材
料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7,465.19 万元，净资产 4,400.61 万
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5,374.44 万元，净利润 404.16 万元。

2、关联关系：子公司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十八）名称：山西宏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夏家营镇郭家寨村交郑公路畔（美锦建材院内）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锦彪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环保材料的研发；环保技术推广服务；水净化工程设计、施工；固体废

料处理；工业废气污染、工矿粉尘污染、建筑工地粉尘污染治理服务；建筑施工；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销售：环保设备、环保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489.67 万元，净资产 1,114.75 万
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415.20 万元，净利润 114.75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十九）名称：山西宏良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中高白村 307 国道南 1 号
注册资本：5,58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白俊生
经营范围：洗精煤，加工、经销焦炭（限于国内销售）；其他电力生产，售电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73,327.16 万元，净资产 1,218.97 万

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9,742.03 万元，净利润 -448.86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二十）名称：山西美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孟封镇小武村北 500 米处 208 国道东
注册资本：3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晓懿
经营范围：农业开发 ,蔬菜、粮食、果树、苗木、花卉的种植，猪、牛、羊、鸡的养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5,407.22 万元， 净资产 -83.39 万

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25.64 万元，净利润 -87.36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原则，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

则，关联交易的价格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公司各关
联单位之间的关联交易，相关费用及支付方式遵循市场价。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协议定价。
市场价格获取方法采用活跃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历史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以及
本年度的经营计划测算相关关联交易的金额。 相关协议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交易方协商
签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需，选择与关联方发生交易系因为交易双方较为熟悉

和信任，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以及货款支付等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2、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原则定价、交易；上述关联交易

均是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公司及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述关联交易根据公司

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开展，且在同类交易中占比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通过对相关材料的认真审阅，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公

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采购原材料、提供或接受劳务，属于必要、持续的日常关
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定价方法客观、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符合上市公司和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提交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对 2021 年关联交易预计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均属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该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保持生产经营的稳定。 交易均
遵循市场价格，并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非关联方利益的情形。 交易
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
制。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
规定。 我们同意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
允价格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综上，保
荐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事项无异
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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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续聘公司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天运”）始建于 1994 年 3 月，2013 年 12

月完成转制，取得《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同意设立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批复》
（京财会许可[2013]0079 号）。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1 门 701-704。 首席合伙人：祝卫先生。

2020 年末，合伙人 71 人，注册会计师 694 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300 余人。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 64,096.97 万元、审计业务收入为 44,723.45 万元，证券业务
收入为 13,755.86 万元。

2020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53 家，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审计收费 5,991
万元。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1 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天运已统一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3 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中天运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序号 诉讼主体 目前进展

1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尚未开庭审理

3、诚信记录
中天运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1 次、监督管理措施 7 次，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自

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15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1 次、
监督管理措施 6 次、自律监管措施 1 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唐宗明，2000 年 6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6 年 9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16 年 9 月开始在中天运执业，2020 年 1 月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了 2 家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未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影，2002 年 6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3 年 10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16 年 12 月开始在中天运执业，2020 年 1 月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了 2 家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未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红梅，1996 年 12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7 年 6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2002 年 5 月开始在中天运执业，2020 年 1 月开始担任本公司审计项目的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人；近三年未签署过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复核了数十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均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

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的情形。
3、独立性
中天运及项目合伙人唐宗明、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影、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红梅不存在可

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0 年度审计费用为 160 万元，2021 年度审计费用将参考上市公司、同行业及公司历史审

计费用等，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事务所的审计工作量及收费标准，评定，预计与上一年度审计
费用不会产生重大差异。

四、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管理层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 并对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对其履职情况进行审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具备
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胜任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具备投资者保护能
力和独立性，且诚信状况良好。同意向公司董事会提议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在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勤勉

尽责， 能够依据相关审计准则及执业准则执行了恰当的审计程序， 为发表审计意见获得了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独立、客观、公正地完成了审计工作，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诚信状况良好、
具备为上市公司服务的经验与能力，符合公司审计工作独立性和客观性的要求，中天运会计师
事务所对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及财务情况较为熟悉，能够满足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
制审计工作的需要。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并同意将《拟续聘公司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该议案已事前经过我们审核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取得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后，并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
后，已了解了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及往年审计情况，我们认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具备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和独立性，且诚信状况良好，本次聘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
所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做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拟续聘公司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3、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拟续聘公司 2021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五、报备文件
1、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十五次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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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公司九届十五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概述
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和经营状况，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对可能发
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 本年共计提 367,914,754.86 元， 转回或转销
91,996,401.63 元。 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金额 本年计提 本年转回或转销 年末金额

应收票据 347,590.62 948,808.25 1,192,018.46 104,380.41

应收账款 55,464,825.56 32,932,430.14 32,113,895.64[注] 56,283,360.06

其他应收款 25,382,847.99 6,020,388.47 4,326,706.54 27,076,529.92

预付账款 23,129,892.12 46,273,447.10 442,018.27 68,961,320.95

合同资产 2,594,352.38 2,594,352.38

存 货 13,662,284.37 45,440,987.48 53,921,762.72 5,181,509.13

固定资产减值 233,704,341.04 233,704,341.04

总 计 117,987,440.66 367,914,754.86 91,996,401.63 393,905,793.89

注：包含出售子公司转出应收账款坏账 697,000 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规定，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能

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
理性。 公司本期计提的减值准备影响公司 2020 年度利润总额 367,914,754.86 元。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

原则和公司实际情况而作出的，依据充分、合理。 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能
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
同意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相关事项。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

产的实际状况。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合理，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计提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合法、合规，我们同意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相关事项。

五、监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合法，计提依据充分。 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计提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报告
更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相
关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九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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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公司九届十五
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8 年 12 月 7 日， 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引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 租赁＞的通
知》（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者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修
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时间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
（三）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的相关规定。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新租赁准则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主要

变化包括: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

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

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
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需确定使用权资
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
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
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5.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施行新租赁准则后披露的财务报告中调整租赁业务
的相关内容。 根据新租赁准则， 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
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
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准则，并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
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变
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进行的，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修订后的会计
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准确的会计信
息， 对公司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使公司的会计政

策与国家现行规定保持一致，体现了会计核算真实性与审慎性原则，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 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影响。 相关政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的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九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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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拟投入保证金不超过 5000 万
元人民币（不包括因实物交割而增加的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相关交易业务属公司董事会权限
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将《关于 2021 年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提交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 本次拟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不涉及关联交易。

一、2021 年度预计开展的商品套期保值交易的基本情况
1、衍生品品种：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大连商品交易所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冶金焦

炭衍生品品种。
2、预计全年套期保值数量：不超过总产量的 10%。
3、2021 年年度投入保证金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不包括因实物交割而增加的资金）（占

公司 2020 年度已审计净资产的 0.50%）。
4、合约期限：公司所开展的所有品种的套期保值业务期限不超过 1 年。
5、履约担保：保证金
6、交易杠杆倍数：根据交易所相关规定
7、流动性安排：根据套期保值方案进行资金方面的准备。
8、清算交收原则：执行大连商品交易所结算规则
9、支付方式：现金
10、违约责任：遵照大连商品交易所相关规定
二、套期保值的必要性
公司从事衍生品交易，目的是充分利用衍生品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最大可能的规避产品

库存、在途原料因现货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带来的风险，控制公司生产成本，保证公司主
营业务健康、稳定增长。 因此公司有必要开展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冶金焦炭衍生品品种的保
值业务。

三、开展衍生品投资的准备情况
公司有大商所指定的两个焦炭交割厂库和一个焦煤交割厂库， 有从事衍生品投资的先决

条件。 公司已成立衍生品工作领导小组，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按照《商品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
制制度》以及《期货交易管理制度及信息通报制度》落实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计划，具体业务由
公司全资子公司美锦嘉创(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大连美锦能源有限公司期货部负责实施。

四、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1、价格波动风险：衍生品行情变化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衍生品交易的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衍生品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

造成风险；
3、客户违约风险：在产品交付周期内，由于原材料价格周期大幅波动，客户主动违约而造

成公司衍生品交易上的损失；
4、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5、操作风险：可能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操作过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的

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
五、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投资的衍生品业务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公司将严格按照已制订的套期保值方案，操

作上严格遵照原料采购及产品销售相对应的原则，风险可得到有效控制；
2、公司严格执行前、中、后台职责和人员分离原则，交易人员与会计人员不得相互兼任；
3、公司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
4、公司有专门的风险控制部门和作业人员，有规范的风险控制制度，能持续监控和报告各

类风险，在市场波动剧烈或风险增大情况下，增加报告频度，及时制订应对预案；
5、在业务操作过程中，相关作业人员需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防范法律风

险；
6、公司定期对套期保值业务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等方面进行

监督检查。
六、衍生品公允价值分析
衍生品交易价格具有预期性、连续性、公开性、权威性、流动性强的特点，衍生品交易价格

能充分反映公允价值。
七、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 套期

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 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金融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予以确定，对开展相关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相应科目。

八、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2、公司子公司已制定《商品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并就开展衍生品套期保值业

务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业务操作流程及审批流程，并采取措施进行风险控制。 同时，我们要
求其严格执行《商品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规定进行衍生品套期保值
业务，并明确相关责任人的权力、义务及责任追究措施。

3、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锁定公司的产品预期利
润，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和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将商品衍生品交易作为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通过加强内部
管理，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提高经营水平，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竞争优势。 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
是必要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公司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有利于保障公司的经营效益，降低生
产运营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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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九届十五次董事

会会议和九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8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八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和八届六次监事会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本计划及
其摘要及本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审核意见。

2、2018 年 6 月 23 日，公司公告披露《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8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山西美锦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山西美锦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和八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明确意见，认为相关事项的调
整符合程序，授予条件业已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2018 年 9 月 14 日，公司披露了《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首次
授予对象共 93 人，首次授予数量 3,444.60 万股，授予价格为 2.86 元 / 股，确定股份上市日为
2018 年 9 月 18 日。

5、2019 年 6 月 21 日， 公司分别召开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和八届十四次监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8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规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2019 年 9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授予对象共 31 人，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数
量 789.40 万股，授予价格为 5.72 元 / 股，确定股份上市日为 2019 年 9 月 27 日。

6、2019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八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和八届十六次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本次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93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722.30 万股，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的 0.42%。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0 年 5 月 11 日， 公司召开八届四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和八届二十一次监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9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并剔除本次激励计划成本影响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未达到公司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和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成就，未
达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2,117.00 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占总股本的 0.52%。 独立董事对上述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0 年 5 月 28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回
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2020 年 9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本次回购注销。

二、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锁条件中，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条件为“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0 年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 24%”；未达公司业绩条件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购注销。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并剔除本次激励计划成本影响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923,064,464.49 元，相比
2017 年下降 16.89%，未达到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成就， 未达解
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数量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394.7 万股， 占总股本的 0.09%； 激励对象

31 人，回购注销合计占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数量（789.40 万股）的 50%。具体的回购注销数量及占
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激励对象 全部已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
票数量

占全部已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比例

占 当 前 总 股 本
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
员、骨干业务人员和关键岗位
人员 31 人

4,234.00 394.70 9.32% 0.09%

合计 4,234.00 394.70 9.32% 0.09%

（三）限制性股票回购的价格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9 年 6 月 21 日，授

予价格为 5.72 元 / 股，回购价格为 5.72 元 / 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四）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 3,947,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回购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下转 D115 版 )

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111144 2021 年 4 月 30 日 星期五


